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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院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和诉讼服务工作的提示�

2020年1月30日�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具体要求，积极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

断疫情传播，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现将全省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和诉讼服务

工作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精神，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

（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2月3日（星期一）起正常上班。各级法院原定于2020年1月31日至2月1日

期间的庭审、接待、听证、调解、质证、执行等诉讼活动全部延期，具体请与案件承办法官联系或等

所在法院通知。法院会根据疫情变化情况尽早与当事人及律师沟通协商，尽快妥善安排。对特别紧急

情况，法院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妥善处理。�

　　二、向法院申请立案（包括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提交证据材料、申请调解等诉讼活动，请通

过“河南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12368热线”等平台在线办理。各级法院将加强后

台维护管理，保障网络畅通。�

　　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正在住院、隔离期

间，或者身在武汉以及其他受疫情影响关停交通的地区，无法如期到庭参加诉讼的，可以依法向所在

法院申请延期审理。对于因患病治疗未能及时申请延期的，法院将予以妥善处理。�

　　四、执行案件需要线下查控和现场执行的，受疫情影响可能存在延期。全省法院将通过“网上执

行查控系统”等合法安全的方式办理，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五、所有到法院的当事人、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入法院办公区、审判区请按照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佩戴口罩、配合测量体温、询问身体状况等相关检查。�

　　六、省法院已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省法院和法官科学合理安排审判工作，妥善有序做好执行工

作，强化服务意识，对延期情况及当事人通过网络、电话咨询要耐心解释，在特殊时期尽全力做好审

判执行和诉讼服务工作。�

　　由此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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